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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特设委员会

第五届会议

1999年10
月4日至内d15内d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3

审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草案，

特别侧重于第4条、内d第4条之二、第7条、第7条之二、三、第10、14(第14-22款)和15-19内d条

A/AC.254/5/Ad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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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254/18。

二．各国政府提交的提案和建议

澳大利亚

[见A/AC.254/L.48号文件。]

加拿大

[见A/AC.254/L.42号文件。]

中国
[见A/AC.254/L.64号文件及A/AC.254/L.50号文件

所载第14条第14和16款的修正案。]


法国和瑞典

[见A/AC.254/L.47号文件。]

印度

[见A/AC.254/L.43号文件。]

立陶宛    

[原件：英文]

第4条：洗钱

第3款(b)和(c)项

1.
第3款(b)和(c)项建议缔约国对下列情况下的洗钱规定责任：犯罪者的行为旨在谋取利润或促进进一步的犯罪活动的发生。立陶宛认为，应当修订这两项规定的措辞，从而消除将公约的这些规定解释为建议缔约国承诺只有在罪行没有上述两项中列出的特点时才对犯了洗钱罪的人起诉。

第7条：没收

第7款

2.
立陶宛认为第7款应当强调，关于证明所得财产合法来源的要求应只适用于判定犯有本公约范围内所列罪行者。立陶宛还认为，本款还可以表明拟针对未能证明这种财产合法来源者采取的法律措施。另一方面，本款还应当确定本条规定与关于获得财产的无罪推定是一致。

第7条之二：没收事项的国际合作

3.
考虑到各国有不同的没收程序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各国对没收财产的依据和采取这项措施的原则有不同的态度，立陶宛认为，公约第7条之二应当规定，如果请求国没有定罪就作出没收财产的决定而在被请求国只有在定罪之后才能没收，则缔约国有权拒绝满足没收的请求。

第7条之三：被没收资产的处理

第1款

4.
第1款规定一缔约国应另一缔约国请求没收的犯罪收益应当由该没收国处置。没收国凭什么理由有权获得被没收的财产，很不清楚。应当看到，从犯罪活动中获得这些收益者并无权占有这些收益，在一些个案中收益本身可能是在损害了请求没收的国家的所有权的情况下获得的。

第10条：引渡

5.
立陶宛认为，公约应当更加前后一致地规定拒绝引渡的理由，特别是应当突出拒绝将某人引渡到该人可能面临残酷或非人道判刑包括死刑的国家这类情况。

第2款

6.
第2款规定缔约国有义务将公约适用的各项罪行均视为拟与其他国家缔结的每一个国际引渡条约中可以引渡的罪行。当然，可以承诺在一项国际条约中订立某项规定，但该项似缔结的国际条约的所有当事方都必须作出类似的遵行这种规定的承诺。然而，较为更为有用的做法是在公约中规定各缔约国有义务力求将本公约范围内涉及的罪行列入与非本公约缔约国缔结的引渡条约所规定的可引渡罪行的清单。

第6款

7.
立陶宛认为第6款应当给“偏见”这一用语下定义，因为这一用语可以用来表示两层意思，一层是“事先或者不知不觉、不加思索或不知所以地形成的一种不利的观点或感觉”，另一层是“任何先入为主的观点或感觉，无论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如果在公约中采用这个用语的后一层意思从而规定各缔约国有权以请求引渡的国家会对罪犯施加不合理的轻微惩罚为由而拒绝引渡，这将成为虽然是有风险的但却是进步的一步，会导致进一步限制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成员寻求“避难所”的可能性。

第8款

8.
第8款规定缔约国只能预先对“被要求引渡者”予以扣留。立陶宛想建议在公约中为可以或者应当拘留这个人的时刻作出一个更加确切的界定。公约还可以明确规定缔约国有义务在正式请求引渡这一时刻之前也实行预先拘留。

第14条：司法互助

第6款

9.
第6款规定公约缔约国不得以双重犯罪为由拒绝提供司法互助，除非所请求的互助涉及施加强制措施。立陶宛认为国家不应当必须承诺在所有情况下都提供任何司法互助，除非其国内法规定对请求提供的这种援助有责任采取行动。并没有任何公认的法律原则使国家必须据以援助另一国对在本国不被视为犯罪的行为施加强制措施。

第13款

10.
第13款规定缔约国有义务对通过电视中继或其他现代通信手段提供伪证规定刑事责任。应当考虑到这种伪证是在另一国境内所做的这一事实，因此，应当在公约中澄清对这种类型的犯罪确定治外法权的问题。

第19条：执法合作

第2款(c)项

11.
本项规定参加联合小组的任何缔约国的官员均应按照在其境内采取有关行动的缔约国有关当局的授权行事。考虑到公约草案第2条第4款规定的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国际合作中的基本原则，应当对本项加以修订，增加这样一项规定，即参加在他国境内进行联合行动者不仅应当有特别授权，而且还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服从在其境内进行活动的国家的有关当局。

墨西哥

[见A/AC.254/L.44号文件所载第14条第20款的修正案。]

荷兰

[见A/AC.254/L.45号文件。]

新西兰

[见A/AC.254/L.41号文件中关于第10和14条的评注。]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见A/AC.254/L.34号文件中关于第10和14条的评注。]

美利坚合众国
[见A/AC.254/L.33号文件中第10和14条，第2－5段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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